
环政发〔2016〕78号
环县人民政府
关于徐俊智等15名同志晋升职级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：
根据《甘肃省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实施意见》（甘办发〔2015〕32号）和省人社厅等5部门《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贯彻落实<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>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》（甘人社通〔2015〕313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：
徐俊智、郑广春、道清国、王志成、田凯、范彦雄、徐万、姬鸿武、谈应琪、董学儒、高步辉11名同志晋升副处级，享受县处级副职非领导职务工资待遇。

郑勇、杨宇明、刘彩琴、杨锦龙4名同志晋升正科级，享受乡科级正职非领导职务工资待遇。

环县人民政府

2016年6月1日

抄送：县委办，人大办，政协办。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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